
浙工大计算机/软件〔2019〕11 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

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要求

为加强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简称“博士生”）科学研究和

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对

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做如下要求。

第一条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新性成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点博士生申请博士学位时，须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

（1）发表（含录用）CCF A 类期刊或会议论文 1 篇，或者 ZJUT100 期刊论文 1

篇；

（2）发表（含录用）CCF B 类期刊或会议，或者 IEEE/ACM Transactions 论文，

共 2 篇；

（3）发表（含录用）CCF C 类及以上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 3 篇，且至少有 1

篇 CCF C 类及以上期刊论文；

（4）发表（含录用）CCF 推荐的会议或期刊、EI收录的 A类期刊、SCI 分区期

刊论文共 3 篇，且至少有 1篇 SCI 分区期刊论文。

上述条件中，研究生为第一作者论文至少 1篇。

博士生在发表 SCI 分区期刊论文的基础上，下列成果可以等同学术论文计

算：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软件学院
)文件



（1）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前 4）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一

等奖前 3，二等奖前 2）科研成果奖励，每项按 2 篇 A类论文计；

（2）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项目，每项按 1 篇 A类计；

第二条 以上所有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除特殊说

明外，研究生须是第一完成人（或第二完成人，导师为第一完成人），且内容

与学位论文紧密相关。本文件中 A 类期刊是指列入我校公布的《国内 A、B类期

刊名录》的期刊，SCI 分区是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 SCI 分区和 ISI 出版

的 JCR 分区。CCF 期刊或会议是指《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

录》，其中，会议论文指“Full paper”或“Regular paper”（正式发表的长

文），对于会议上其他形式发表的论文如 Short paper、Demo paper、Technical

Brief、Summary 以及作为伴随会议的 Workshop 等不计入目录考虑的范围。博士

生学习期间如遇期刊或会议目录类别调整，被调入和调出的期刊和会议均为有

效。

第三条 对于被“录用”且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需要学院、导师、研究生

三方签订承诺协议。在研究生获得学位之后，若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协议中签

订的“录用”论文不相符，其正式发表的论文未达到本文件规定要求，则撤销

所获得的博士学位并追究导师责任。

第四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开始实施，由计算机学院负责解

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2019年 7 月 1 日

抄送：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

学院

2019年 7月 1 日印发



浙工大计算机/软件〔2020〕 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要求（修订稿）

为加强培养硕士研究生（下称“研究生”）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对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做如下要求。

第一条 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发表（含录用）SCI 二区及以上期刊论文 1篇，研究生有署名即可，但要有独立的

工作部分，并体现在其学位论文中（须提供研究生所作贡献的具体说明）；

（2）发表（含录用）A类期刊、或 SCI 检索期刊、或 EI 检索期刊论文 1篇；

（3）学位论文依托横向课题的，须公开发明专利 1项，参加并通过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组织的公开答辩。

（4）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的所有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含录用）

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论文 1 篇。

第二条 申请硕士学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发表（含录用）B类以上期刊论文一篇；

（2）发表（含录用）CCF 会议论文一篇；

（3）发表被 EI 收录的会议论文一篇；

（4）已受理发明专利一项；

第三条 以上所有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除特殊说明外，研究生

须是第一完成人（或第二完成人，导师为第一完成人），且内容与学位论文紧密相关（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可以是与专业相关）。本文件中 A类期刊是指列入我校公布的《国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软件学院
)文件



内 A、B 类期刊名录》的期刊，A类期刊论文的增刊、专辑、专刊不再视同发表（含录用）B

类期刊。SCI 分区是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 SCI 分区和 ISI 出版的 JCR 分区。CCF 期刊

或会议是指《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其中，会议论文指“Full paper”

或“Regular paper”（正式发表的长文），对于会议上其他形式发表的论文如 Short paper、

Demo paper、Technical Brief、Summary 以及作为伴随会议的 Workshop 等不计入目录考虑

的范围。各期刊以研究生入学（或注册）当年公布的收录期刊目录或学校执行的期刊目录为

准，学习期间如遇目录调整，被调入和调出的期刊均为有效。

第四条 对于被“录用”且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需要学院、导师、研究生三方签订承诺

协议。在研究生获得学位之后，若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协议中签订的“录用”论文不相符：

（1）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若其正式发表的论文未达到本文件“第一条”规定要求，则撤

销所获得的硕士学位并追究导师责任。（2）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若其正式发表的论文

未达到本文件“第二条”规定要求，则撤销所获得的硕士学位并追究导师责任。

第五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秋季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实施，由计算机学院负责解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2020年 月 日

抄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

学院

2020年 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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